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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海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雷飞先生已于 2023 年 9 月完成对扬州海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

豚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控制权的收购，收购完成后公司拟进行业务转型，为此需

处置收购前已入职公司及扬州海华环境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扬州海华”）

的员工。经双方友好口头协商，海豚股份原实际控制人张鹏程及徐惟承诺将妥善

安置收购前的员工。在完成海豚股份的收购后，海豚股份原实际控制人张鹏程及

徐惟安排其控制的第三方向扬州海华支付了相关人员的人力成本。现为确认关联

交易及规范管理，2024 年 6 月 20 日公司与张鹏程、徐惟签署了《关于扬州海华

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人员安置协议》，约定在海豚股份处置相关员工前，相关员工

产生的成本均由张鹏程、徐惟承担。至此，公司与上海泽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上海泽夏”）补充确认以下关联交易： 

关联方名称 交易日期 交易金额 

上海泽夏 2023.10.24 10,000.00 

上海泽夏 2023.11.09 60,000.00 

上海泽夏 2023.11.21 160,000.00 

上海泽夏 2023.12.11 50,000.00 

上海泽夏 2024.01.10 100,000.00 

上海泽夏 2024.02.05 60,000.00 

上海泽夏 2024.03.07 60,0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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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泽夏 2024.04.08 70,000.00 

上海泽夏 2024.05.09 80,000.00 

上海泽夏 2024.06.06 60,000.00 

合计 - 710,000.00 

截止 2024 年 6 月，共计发生 71 万元整。在相关人员没有妥善处置前，张鹏

程、徐惟或者其控制的主体以每月不超过 10 万元的费用汇入扬州海华，用来支

出相关员工产生的成本（包括但不限于薪资、社保、公积金成本、员工福利等）。 

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对前述关联交易进行补充确认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上海泽夏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天雄路 588 弄 1_28 号 3 幢一层 103 室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天雄路 588 弄 1_28 号 3 幢一层 103 室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 

主营业务：财务咨询 

法定代表人：徐惟 

控股股东：张鹏程 

实际控制人：张鹏程 

关联关系：是公司前十二个月内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 

三、定价情况 

（一）定价依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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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为公司与交易方充分协商后，按照实际发生的人力成

本，价格公允，符合交易当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以及交易当时公司的相关制度。 

 

（二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，不会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2024 年 6 月 20 日与张鹏程、徐惟签署了《关于扬州海华环境技术有限公司

人员安置协议》，约定在扬州海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在处置相关员工前，相关员

工产生的成本均由张鹏程、徐惟承担。 

1.在扬州海华与员工（分别为：张杰、毛波、宗霞、张娟、景志林、邬晶晶，

其中 4 名员工于 2023 年 10 月由海豚股份转移至扬州海华）解除劳动关系前，上

述员工的所有成本均由乙方承担，乙方或其关联方应按月向扬州海华支付相应的

实际成本。 

2.为了尽快实现海豚股份的业务转型，乙方应当尽快将扬州海华的所有员工

进行妥当安置，上述人员与扬州海华的劳动合同期限最长保留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。 

3.上述人员与扬州海华劳动合同到期后，扬州海华不承担向其支付任何费用

（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金/赔偿金、薪资、报销款等）的义务。若扬州海华因

此承担，乙方负有补足义务，且在收到海豚股份书面通知后的十日内一次性支付

完毕。 

4.乙方需确保上述员工遵守法律法规，不得做出有损海豚股份及扬州海华利

益的行为。 

5.上述员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其工作的具体安排由乙方负责。海豚股份或

扬州海华因上述员工而产生的任何法律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在工作中因上述员工

发生人身伤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，最终也将由乙方参照本条第 3 款执行。 

6.上述人员的薪资、福利、奖金、工作时间、休息及休假安排等，均由乙方

与其确定，并由乙方最终实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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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本协议期限为生效之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

此关联交易是对收购前已在公司员工的处置安排，双方自主协商确定，并未

影响公司经营成果的真实性。 

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与关联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按照有关协议或约定进行，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扬州海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》 

《关于扬州海华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人员安置协议》 

 

 

 

扬州海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7 月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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